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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應有效管理及查緝上開不法行為，俾以維護民眾用水飲用健康。 

（十）本院翁委員重鈞，有鑒於署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 101 年 10 月 23
日凌晨爆發台灣醫療史上最慘重的火災意外，總共疏散一百多位

住院療養老人，十二人不幸往生。由於受困的大多是行動不便、

難以做垂直疏散的慢性病患，故造成嚴重傷亡。本席呼籲行政院

應重新檢討護理人員配置問題，並落實各醫療院所防火管理制度

、安排護理人員接受消防講習、提高演練次數藉以強化避難應變

能力，以及重新檢討消防、建築法規是否符合時宜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統計資料顯示，全台共有 524 家醫院、416 家護理之家、17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29 家

精神護理之家。然而，部分醫院或安養機構在夜間的照護人力不足，缺乏緊急疏散的應變

能力，難以應變緊急事故之發生。 

二、按現行健保公告的護理機構配置標準每 5 床需 1 名照顧服務員，每 15 床需 1 名護理人員，

然護理人力扣掉輪休者，大小夜班，病房一般只能排兩個護士加上幾位外籍看護。當災害

發生時，想要落實疏散計畫，面對大量無行動能力之病患實在是難上加難，凸顯護理人力

配置規範不臻完善。 

三、此外，北門分院是利用既有建築空間提供做為護理之家使用，讓原本建物或消防設備係符

合原來規畫用途，殊不知這樣的委外經營護理之家，讓此類轉型的醫院面臨更大的火災風

險。簡言之，各級醫療院所名稱及用途在建築及消防相關法規並無不同，因此，在調整醫

療服務內容時，不論是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安全設備，多無須再重新檢討相關規定，更遑

論尚存在違法或違規使用的情況。 

四、綜上，對於北門分院附設療養院的火警不幸事件，本席深表痛心！ 

本席建議行政院權責單位，落實各醫院場所公共安全稽查外，應加強緊急逃生等模擬演練

，並針對部分醫院或安養機構在夜間的照護人力不足，缺乏緊急疏散的應變能力等問題徹

底全面性通盤檢討，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添財，鑑於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施文儀臉書發

言風波之懲處，在各方論戰、諸多爭議中業已作出裁決，據聞

從口頭申誡轉成「書面警告」，並列入平時考核紀錄，作為年

度考績參考。此項處分由疾病管制局考績委員會無記名投票決

議，或應予以尊重；然前後之轉折，透露上層壓力之政治考量


